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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師節攝影比賽活動簡章 
 

 活動名稱：114 年度第二屆全國律師攝影比賽 
 主辦單位：全國律師聯合會 
 承辦單位：台北律師公會 
 協辦單位：台北律師公會攝影社 
 活動宗旨：『全國律師攝影比賽』是一場專為法律人舉辦的攝影創作比賽，

讓習慣於文字與判決書的雙眸，重新凝視世界的光影與情感，全國的律

師同道們可以暫時放下手邊繁忙的工作，彼此分享攝影作品，交流拍攝

到的美好瞬間，透過聘請專業攝影領域評審數名，並輔以律師同道們投

票的評選方式，選出優秀的攝影作品，除了鼓勵律師同道們於工作忙碌

之餘應適度的抽空放鬆，以攝影活動調劑身心健康外，更可以促進同道

間透過攝影作品增進彼此交流的機會，達到聯繫同道間情感的效果。同

時，本屆全國律師攝影大賽分為「風景組」、「人文組」以及「人氣獎」，

均將進行獎金以及實體獎盃之頒發，賦予得獎者肯定與榮譽感。 
 活動期程： 

報名徵稿：活動公布日起～2025/10/31 止，以網路方式報名參賽，參賽之

律師於截止日前，將攝影作品上傳至 Google 表單，並填寫相關資訊完成

報名徵稿程序。 
投票與評選：2025/11/10～2025/11/30 止，公告符合資格之入選名單，並

由全國律師投票，以 Google 表單方式，由律師填寫所屬地方公會，並採

用實名制投票。 
得獎名單公告：2025/12/15 
實體頒獎：彈性擇期頒獎，頒發實體獎座。 

 參加對象： 
凡有加入任一地方公會之律師均可報名參加 

 參賽分組：風景組、人文組 
 報名參賽方式及檔案格式： 

1. 將參賽作品以及相關資訊上傳至 Google 表單：

（https://forms.gle/vBnojbFULVGjrn1AA），並填入「電子郵件信箱」、

「參加組別」、「題目」、「作者」、「拍攝地點」、「聯絡電話」、「通訊地

https://forms.gle/vBnojbFULVGjrn1A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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址」以及「拍攝故事」等資訊。若完成報名，Google 表單會回復通知

給您，請確認有收到方為報名成功。 
2. 上傳之參賽作品照片檔案請使用 jpeg 檔案格式，需在 1,800 個像素寬

（水平照片），或 1,800 個像素高（垂直照片）以上，彩色或黑白不拘，

手機拍攝或相機拍攝皆可，但不得為空拍或生成式 AI 生成之照片。 
3. 參賽作品可以裁切、調整照片長寬比率，亦可為求符合拍攝創作構想而

適度調整曝光、對比、飽和度及色彩，但不可以軟體添加原本照片不存

在之元素或刪去原本照片之內容。 
 評審辦法： 

1. 專業評審團：由主辦單位邀請具攝影專長者組成評審小組，就主題內

容、構圖技巧、攝影技巧等進行評分，評分結果佔作品總分 80% 
2. 律師同道票選：將參賽作品放置臉書活動粉絲專頁公告號次，提供律

師道長以 Google 表單方式票選，票選結果佔作品總分 20％（分數計算

公式：（得票數/總票數）×20﹪） 
3. 人氣獎：本屆加開，所有參賽分組作品中，律師同道票選所得票數之

前 10 名獲選。 
 獎項內容： 

依據前述評審辦法合計總分，就風景組及人文組各選金獎 1 名、銀獎 2
名、銅獎 3 名 ，金獎頒發 8000 元，銀獎各頒發 4000 元，銅獎各頒發 2000
元，且均有獎座乙個。各組均另評選優秀賞 9 名（第 7 至第 15 名），各

頒發獎座乙個。人氣獎 10 名，各頒發獎座乙個。 
 注意事項： 

1. 若您已經於第一屆全國律師攝影比賽投稿之稿件作品，請勿重複投稿。 
2. 參賽作品若發現有非該報名者所拍攝或違反比賽規定，將取消參加及

得獎資格。 
3. 曾公開發表或參加其他比賽徵選活動並得獎之作品，不得參賽，但於

個人非營利之社群媒體發表者，不在此限。 
4. 凡得獎（包含優秀賞與人氣獎）作品，無償授權全國律師聯合會於本

活動使用或陳列展出，並同意刊載於全國律師雜誌。 
5. 每人參賽作品，以每組各一張為限（即得同時參加風景組及人文組，

但各組各一張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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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嚴禁投稿包含下列內容之作品，主辦單位為避免影響本活動之美意，

得於參考評審團的意見後，不納入評審，尚祈諒解： 
(1) 不雅內容。 
(2) 涉及種族歧視、性別偏見、宗教衝突等爭議性題材。 
(3) 含有侵犯他人隱私、肖像權、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內容。 
(4) 空拍或包含生成式 AI 技術內容之照片，若評審有懷疑是空拍或包

含生成式 AI 技術內容之照片時，報名者需就拍攝細節提出說明。 
(5) 足以引發社會爭議或違反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者。 

7. 拍攝作品若是以人物為主，而有違反個資法或侵害其肖像權之虞時，

請取得其同意，方能以該作品參賽。 
8. 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有隨時修改補充之權利。  

 活動聯絡人： 
台北律師公會攝影社—呂柏寬律師  
電話：02-29186280  Email：nationalattorneyphotographycom@gmail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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